
 

 

 
 

  
兰财农字〔2019〕5 号 

 

关于下达 2019 年省、市级财政专项 
扶贫资金的通知 

 

方城镇财政所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： 

    根据《关于下达 2019 年乡村振兴重大专项资金（省财政补

助）预算指标的通知》（临财农整指〔2019〕2号）及《关于下

达 2019 年乡村振兴重大专项（市财政补助）资金的通知》（临

财农整〔2019〕1 号）文件精神，现拨付你单位省级革命老区县

资金 26 万元，省级切块专项资金 145 万元，市级乡村振兴重大

资金（专项扶贫）102万元，专项用于实施扶贫产业开发项目，

支出列 2019 年“21305扶贫”预算科目。 

    请你单位严格落实扶贫资金管理规定，强化扶贫主体责任意

识，科学编制扶贫项目实施方案，加快项目实施进度，加强扶贫

资金监管，确保尽快完成扶贫项目，早日发挥扶贫效益。 

         

兰山区财政局      兰山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2019 年 1月 30 日      


